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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损害事件频发，不但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质量下降，也造成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的退化，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势在必行。 由于城市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确认环境损害行为、说清因果关系、判定

损害程度和计算赔偿金额等环节难度均比较大，开展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研究迫在眉睫。 本文根据城市地理学和

城市生态学相关理论，在分析城市生态环境损害概念和特征基础上，从城市生态系统完整性角度出发，结合实例构建了一套测

度城市生态系统损害状态监测的样方体系，通过形成城市生态环境整体水平评估框架为综合判定城市生态环境基线奠定基础；
进一步提出充分利用既有生态观测样方、环境监测站点和社会公众参与式数据共享策略，以提高现场勘察效率、降低鉴定评估

成本和提高评估结果质量的方法。 研究所形成的样方体系、监测策略和方法对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业务化具

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城市生态系统；环境损害；基线判定；监测体系

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ＬＩ Ｈｕａｎｈｕａｎ１，２，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ｑｉ１，２，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ｎ１，２， ＤＯＮＧ Ｒｅｎｃａｉ１，∗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ｃａｕｓ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ｔｓ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ｑｕａｄｒａ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ａｍａｇ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ｄｒ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数量以年均 ２５％的速度递增［１］，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业务量随之与日

俱增，对鉴定评估调查和监测的技术与规范需求十分迫切。 虽然相关部门正加速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技术

的基础性研究［２］，但由于起步较晚，在鉴定评估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难点和业务化流程不通畅等问题。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环境保护部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以下简称《总纲》），规定了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的一般性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术语定义、评估工作程序、
评估内容与范围以及评估工作应遵循的原则［１］，为我国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

而，具体到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以及城市生态系统的环境损害案件的

具体鉴定评估工作时，需要针对其自身损害特点进行详细分析。 尤其是在基线确定、因果关系分析、损害程度

和范围确认等方面，需要不断进行细化，形成可操作性较强的业务化流程。
纵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过程，在基线确认、污染物溯源、损害程度和范围认定等多个环节均需要开展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即使到了生态恢复阶段，仍需监测来确认是否恢复到了基线水平。 这些监测工作不但以

获取关键数据为目的，而且能为诉讼过程提供重要证据，是支撑鉴定评估的核心内容。 因此，生态环境监测的

科学性直接影响到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结果的准确性［３］。 以城市生态系统研究为目的的监测工作已经开展了

很多年，如美国巴尔的摩城市生态监测站、凤凰城城市生态监测站和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的工作尤为突

出。 在研究方法上，巴尔的摩监测站主要以流域研究为核心建立监测点，研究城市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生态

和自然特性的空间结构是如何相互关联，并随时间变化的［４⁃５］；凤凰城城市生态监测站主要围绕土地利用和

土地覆盖等多方面，探讨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对城市环境变化的驱动作用及响应机制，在研究方法上突出城

市整体布点和建立社区监测样方［５⁃６］；北京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站重点研究城市水文、土壤、大气、植物和动物

的特征，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城市整体特征，采用遥感观测、长期样地和社会调查等监测方法及生态系统整体演

变研究方法［５］。 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生态观测与环境监测工作逐步明确了城市生态系统格局、过程和功

能及其作用机理，对制定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这也与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中关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否退化具有相同的焦点。
城市生态系统的长期监测和研究，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物质量、价值量的量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石春娜等［７］对四川温江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结论表明：当地居民对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偏

好由高到低分别为：城市小气候、水环境、空气质量、城市噪声污染和休闲娱乐文化。 唐荣莉等［８］ 通过对北京

市道路灰尘中污染物含量沿城乡梯度、道路密度梯度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街尘在道路和污染物主要呈现变

化趋势，如 Ｃｕ、Ｃｒ 和 Ｐｂ 沿城乡梯度降低等。 这些研究成果显然有助于让鉴定评估人员明确某种环境损害给

城市生态系统带来的损害类型和范围，但也体现出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具有潜在的难度，需要特有的

监测方法才能提高鉴定评估水平。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等的制定、执行、完善，都有赖于健全的生态环境监测体

系［９］。 想要全面贯彻“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依法追究责任人的赔偿责任，治理修复受损

生态环境，就必须对生态环境损害过程建立全面、客观、公正的监测技术与手段。 本文重点探讨城市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过程中生态环境监测特点、目标和具体框架，同时全面梳理了城市生态系统长期观测、定位监测

对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过程中的借鉴和支撑作用，试图建立一套能够将多种目标、长短周期相结合，实
现数据共享的城市生态环境损害监测体系。

１　 城市生态环境损害的特征及其监测需求

１．１　 城市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

《总纲》中对生态环境损害作如下定义：“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

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 要明确这种变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化是否属于“不利改变”和“退化”，首先需要一个衡量生态环境损害未发生前的生态环境基线做标尺。 因此，
生态环境基线（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的确定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是否损害、损害程

度、损害实物量和价值量大小，以及恢复是否到位等多个环节的判定。 对《总纲》的生态环境损害定义拓展理

解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是一种长期和相对稳定的状态，而目前长期城市生态观测恰好能够有效描述这种

状态。
目前，我国主要采用历史数据法、参考点位法、环境标准法和模型推算法 ４ 种方法开展生态环境损害基线

的确认［１，１０］。 历史数据法需要利用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前，评估区域近三年内的历史数据来确定

基线。 而能够提供“近三年内的历史数据”的城市，必须具备有效的城市生态长期监测体系。 参考点位法需

要“对照区域”的监测数据，利用未受污染或破坏生态行为影响的相似现场数据来确定基线，并要求“对照区

域”应与评估区域的生态环境特征、生态系统服务等具有可比性［１１］。 采用历史数据和“对照区域”数据不能

确定基线时，可以采用模型推导法或参考环境基准或质量标准。 由于城市生态系统本身就是受人为因素支配

和干扰最大的生态系统，正常排污和消费行为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交织在一起，使得城市生态系统环境

损害的鉴定认定难度更大，其监测技术和体系就相当重要。
常规城市生态环境监测的内容主要包括系统观测城市生态系统的水、土、气、生要素及其生态过程的变

化，为城市生态系统和区域环境演变研究提供了长期数据积累［５］，这样的过程能够准确记录污染和破坏行为

发生前长期生态环境状态。 城市生态系统样方调查法能够全面解析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特点、空间格局

和功能，也将构成城市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和监测的关键区域。
１．２　 城市生态环境损害的特征

我国城市生态系统受到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困扰。 例如，在局地很小空间范围内，竖向通过

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和处置污染物，所造成地下水和土壤污染的行

为非常隐蔽，但危害相当大；也有通过盲目和过度硬化地表，挤占公园绿地、城市湿地等造成生态功能降低的

行为，虽然易于观察，但损害认定有一定难度。 这些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因发生地点不同对城市生态

系统的危害也不相同。 以偷倒垃圾这种典型污染和破坏行为为例，随着其倾倒位置和环境介质不同，所造成

的危害程度也不同。 如果倒入城市水体所造成的直接和二次污染要远大于倒入相对干燥的城市林地或草地。
同一程度的污染物或破坏生态行为，作用在不同城市功能区而导致生态系统功能损害不同。 因此，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调查过程中制定的现场踏勘路线、采样点位布置，以及评估区域土地利用状况等都应综合考虑

在监测体系之内［１２］。
城市生态系统具有非线性、结构反馈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自组织性、涌现性以及等级层次性等几乎

所有的典型复杂性特征［１３］。 城市生态环境损害结果也较为复杂，其物质量、价值量评判也比较特殊。 与自然

生态系统相比，受到环境损害后的特征均表现为植被、水体、大气、土壤子系统的功能受到干扰或污染，但由于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受益者主要是城市区域的人群，其许多服务价值具有主观色彩，强调美学价值的损

失。 因此，城市生态环境损害基线确认、范围调查、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分析等均需要特殊监测方法和鉴定评

估体系。
１．３　 认定损害程度与范围的监测

《总纲》要求“评估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所致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可以说，认定具有一定损

害程度的空间范围也是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关键任务。 依据《总纲》“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空间

范围的确定可以综合利用现场调查、环境监测、遥感分析和模型预测等方法，依据污染物的迁移扩散范围或破

坏生态行为的影响范围确定。”鉴定评估单位要确认待评估区域的生态环境状态与基线状态相比有明显差异

的范围和面积，需要开展大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对待评估区域开展遥感监测，分析待评估区域与周边样

区的生态环境指标的差异性是一种比较快速的方法。
遥感监测是开展生态环境调查的较为普遍的手段，目前全球用于环境监测的卫星已达上百颗，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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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监测业务正向高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方向发展，我国卫星环境监测事业蓬勃发展，
已在大气、水环境、生物多样性监测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应用［１４］。 通过卫星遥感进行高时空分辨率的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在与历史监测数据或周边生态环境背景值对比的基础上，能够得到较大尺度上的生态环境损

害空间范围。
为从主要勘察范围逐步聚焦到损害到一定程度的鉴定评估范围。 开展损害鉴定评估实践中，可以调用损

害发生地附近的已有生态环境监测站点及传感网络进行更精细尺度的损害程度和范围的认定；对于一些特定

的生态环境损害事件，无法通过空天地监测网络进行有效量化评估，需要专业人员及设备在损害发生地进行

现场调查鉴定，该阶段分为污染识别阶段和污染证实阶段，而在污染证实阶段又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

样分析两步，得以最终确定场地环境污染的程度和范围［１５］。
１．４　 掌握生态系统功能变化方向和幅度

生态环境损害后果除表现在环境要素、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外，还表现出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现象，这包括

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四类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 城市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破坏或丧失、服务功能减

弱或丧失、生物多样性降低、生产力下降等都是生态环境损害后的表征。 但很多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

坏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待评估区域生态系统功能是否退化，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表现出来，需要

特定的监测手段才能甄别出来。 城市具有地理区位、规模、管理等不同方面的先天差异，其城市生态系统功能

也因内部环境、社会及经济子系统作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１６］。 必须让生态系统监测具备足够的覆盖面才能

对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退化与否进行评判。
此外，想要跟踪生态环境损害基本恢复和补偿性恢复的实施情况，也必须开展必要的调查和监测，评估生

态环境恢复措施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决定是否需要开展补充性恢复。

２　 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监测体系

２．１　 构建从市域范围整体把握城市生态系统功能特征的样方体系

城市生态系统不但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控制，也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和控制，人类对城市结构和

布局的规划决定了城市发展的基本空间格局［５］。 在某市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后。 调查人员应在资

料搜集、现场勘察与分析阶段对该城市生态环境常态有一个“全景式”的认知，具备从市域范围整体把握具体

案发地损害性质的能力。 鉴定评估单位应对待评估区域的生态环境要素特点、生态功能特征具备一定的整体

认识，才能提高初步调查效率和系统调查质量，抓住关键取证时机。
因此，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样方体系要紧扣《总纲》的要求：“说明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地的社会

经济背景、环境敏感点、造成潜在生态环境损害的污染源、污染物等基本情况”。 例如，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的情形之一包括“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

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而主体功能区、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的基础数据应该是事先全面掌握的基础

信息。
如何形成待评估城市生态环境损害的“全景式”轮廓呢？ 研究表明，必须对不同城市功能区域，如行政

区、高新技术区、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文教区、风景名胜区或者城乡结合部等进行有效分类和甄别，通过相

互依存的空间样方体系形成样方群加以实现。 只有在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服务功能整体认知的基础上，才
能对生态环境损害因果关系具有明确的判断，对评估区域的大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地下水和生物等关系

有清晰的判断［１７］。
下面以一个典型城市日照市为例加以说明。 日照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濒临黄海，下辖东港、五莲等 ４ 区

（县）。 日照市城镇化进程处于稳定快速增长期，２０１５ 年，全市城镇化率达到了 ５４．８１％［１８］。 作为滨海城市，
日照市一直以优质的城市环境质量、联合国人居获奖者著称，有着良好的生态本底条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深入，日照市近几年城市环境恶化迅速，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社会生态问题日益突出［１９］。 日照市具备自然保护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城乡居住区、公园和城市商业区等重要节点［２０］，我国城市、农村和海洋生态环境问

题在日照具有较为集中的表现，以日照市为例建立城市生态环境损害样方体系具有必要性和一定的代表性。
此外，本文研究人员在执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及信息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与示范”课题研究工作中，已经对日照市生态系统进行过 ３ 年的长期生态环境监测，对该区域城市生态系统

具有深刻的认识［２１］。
根据城市地理空间特征和生态环境特征，选取 ２４ 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方形成监测样方群。 其中步骤包括：

（１）城市基础地理与生态环境分析；（２）本地和专业生态环境专家筛选；（３）城市土地利用功能与指标分析

等。 图 １ 是按照上述原则构建的市域范围内生态环境损害常态化的监测体系中的样方布局。 这些监测样方

规格为 ５００ｍ×５００ｍ，形成了代表城市不同发展水平、功能特点的样区空间，可作为城市生态环境基线的“参照

区域”。 并通过对这些城市不同功能区进行长期监测得到的生态状况指标［２２］，作为被破坏区域周边的城市生

态环境基线状态。

图 １　 面向日照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监测样方体系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ｑｕａｄｒａｔ ｆｏｒ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ｉｚｈａｏ Ｃｉｔｙ

从图 １ 可以看出，用于案例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监测样方体系顾及各种城市功能、生态功能类

型，基本形成对城市系统的“全景式”轮廓，便于对不同区域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分析和预判。 表 １
给出了这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样方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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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日照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样方信息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ｑｕａｄｒａ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ｉｚｈａｏ Ｃｉｔｙ

区位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序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样方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ｑｕａｄｒａｔ

样方特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ｑｕａｄｒａｔ

代表性类型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ｙｐｅ

东港区 １ 日照市政府 市政部门聚集地 行政区

２ 东港市政府 东港区政府 行政区

３ 潍坊路 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产业区

４ 泰安路 新城商业聚集地 商业区

５ 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滨海森林公园，生态敏感区 城乡结合部

６ 教授花园 高档次住宅区 生活区

７ 黄家屯村 城乡结合 城乡结合部

８ 小黄山 城乡结合 城乡结合部

９ 奎山 造纸产业 工业区

１０ 曲阜师范大学 大学城 生活区

１１ 日照港 港口产业聚集地 工业区

１２ 万平口 滨海旅游，人口聚集地 商业区

１３ 王家滩口 跨界联合开发区 高新产业区

１４ 涛雒镇 国际海洋城 新农村建设

１５ 西湖镇 水源地、生态敏感区 新农村建设

岚山区 １６ 虎山镇 钢铁工业 工业区

１７ 前三岛乡 工业旁住区 生活区

１８ 南北山 茶叶种植 原生态

１９ 三合村 机场建设中 高新产业区

五莲县 ２０ 五莲县政府 县级政府办公地 行政区

２１ 九仙山 生态敏感区 原生态

２２ 东龙头村 旧村落 原生态

莒县 ２３ 浮来山 生态敏感区 商业区

２４ 陵阳镇 新农村建设示范地 新农村建设

这些信息为执行鉴定评估过程中，顺利开展与待评估区域匹配“对照区域”候选对象、按照生态环境特

征、生态系统服务相似性选择与案发地最邻近样方等工作提供了依据。 例如，某一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在城市

中心的生活区内，可以在就近、相似可比等原则前提下，选择序号为 ６、１０、１７ 等样方进行鉴定评估的基线确

认，相关程度和赔偿额度等评估工作。
２．２　 形成逐步锁定受害区域并确定损害范围的监测策略

《总纲》中明确要求生态环境损害确认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评估区域空气、地表水、沉积物、土壤、
地下水等环境介质中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基线 ２０％以上”等。 如何通过监测样方空间布局来逐步锁定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区域也成为监测的一个核心问题。 参照《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要求，确定场地是否被污

染及污染程度和范围需要采用系统的调查方法，尤其是对污染物分布不明确或污染分布范围大的情况需要采

用系统布点法。
结合《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和实际案例经验，这里提出首先通过待评估区域的生态环境要素周边关

系图、城市生态长期监测样地、固定监测站点来确定受损影响最大可能范围的措施，形成对“可疑地区”的范

围圈定；进一步结合损害调查确认、采样数据分析、临时监测站点，以及与“生态环境基线”或“对照区域”比较

等形成受损的“焦点地区”。 这样逐步锁定受害区域并确定损害范围的监测策略能够有效防范“漏报”、“漏
评”等现象，保障公平公正开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

具体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需采取多站点联动、耦合监测数据的排查机制，以生态环境基线数据为准绳，
识别生态环境损害可疑区域，继而采用 ＧＩＳ 模型，逐步缩小并最终确定损害范围（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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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多站点联动锁定暴露区域与确定损害范围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ｉｔ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ｌｏ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 ｓｃｏｐｅ

２．３　 促进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效率提高的监测机制

鉴于部分城市生态环境损害案例存在着持续时间

长、危害范围广、因果关系复杂等特点，建议鉴定评估单

位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监测体系并形成长效监测机制。
一方面，储备长期城市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源和知识库，
另一方面也应采用长期定位观测与日常监测相结合、综
合监测与应急监测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构建多层监测体

系耦合机制，保障损害鉴定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
图 ３ 探索性的描述了以城市长期生态观测体系、城市环

境监测站点网络、公众参与式生态环境监测为辅助，以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项监测为主体的监测机制。
这些监测工作相互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例如取样点位

相互支撑、监测数据统一共享，这些内在联系对结果交

叉验证、精度评估等尤其重要。
我国主要通过对生态环境要素中相关因子的浓度、

数量、分布以及污染排放状况进行分析测试，用以说清

生态环境的特征与现状、污染来源、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和潜在的环境风险［２３］。 因此，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的城市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依据的主体。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自动在线

监控数据应用于环境行政执法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办环监函〔２０１６〕１５０６ 号）中明确：“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

数据与其他有关证据共同构成证据链，可以应用于环境行政执法”。

图 ３　 多层次共享共建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监测体系

　 Ｆｉｇ． ３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综上，该监测体系不但能够准确提出基线，也能判

定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和范围，并能为将来是否达到生态

修复效果提供可靠依据。 在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发生

后尽早介入，尽早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获得鉴定评

估所需的数据资料［１２］，形成一个高效的监测体系势在

必行。 未来我国将建立独立权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

体系，构建天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也为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业务化提供长期支撑。

３　 结论

科学认知我国城市生态系统历史成因、当前状态与未来趋势，对建立健全城市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技术标准与规范、完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损害赔偿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的调查与监测提倡综合考虑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保证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和

可操作性。 因此，在开展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中，要注重生态系统整体性功能和局部性损害的关

系，努力探索一套对鉴定评估针对性、公信力强的监测体系。 尤其是对于监测体系对基线判定、因果关系确

认、损害范围确定的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方面要求鉴定评估人员有一个长期的经验积累过程；另一方面，
也需要对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污染和损害行为的共性特点有所掌握，尤其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发生的

时间和地点对生态功能损害程度的差异性。
本研究认为，要从市域范围整体把握城市生态系统完整性功能，注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对生态系

统格局、过程和功能的系统性损害，不能简单针对损害现场自身、损害时段内的生态功能进行分析。 同时，提
倡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充分利用城市生态系统长期监测数据、环境监测站点数据、社会公众参与式监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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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等构建城市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监测体系，力争鉴定评估成本低、效率高、公信力强。 从长远来看，我国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单位应该具备全面掌握生态环境受害区域事前状态的能力，储备快速鉴定损害程度和

范围的系统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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